
 

重要条款修订 

 

更新日期 内容 

09/06/2017 假如我们 万兆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向阁下 (客户) 招揽销售或建议任何金融产品，该金融产品必

须是我们经考虑阁下的财政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后而认为合理地适合阁下的。本恊议的其他

条文或任何其他我们可能要求阁下签署的档及我们可能要求阁下作出的声明概不会减损本条款的

效力。 

09/06/2017 如客户在没有本公司的任何招揽或建议或与之不一致的情况下与本公司进行购买及/ 或出售产品

的交易，本公司将没有任何义务或责任评估该产品是否适合客户或确保其适合客户。客户知悉及同

意，客户应全权负责评估及自行信纳交易为适合自己。 

09/06/2017 客户与本公司进行购买及／或出售产品的交易前，客户应知悉本公司并无持续责任确保其向客户招

揽销售或建议的产品仍然适合客户；如有关客户、该产品、该产品发行人或整体市场的情况有变，

该产品或不再适合客户。 

 


